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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为 24 人，授予的预留限制性

股份数量合计为 75 万股： 

2、公司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已完成《公司限制性 A

股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预留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一）授予日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6 年 3 月 1 日。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符合《激励计划》的规定：即预留限制性股票

将在首次授予日起一年内授出，授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为下列区间日： 

1、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 

2、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3、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二）授予价格 

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41 元/股。 



（三）授予的激励对象及数量 

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八

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梁世尧等共 26 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合计授予

预留限制性股票共计 79.00 万股。 

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相

关事项并确定授予日后，在激励对象缴纳认购资金的过程中，刘金龙、王红伟两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本次获授的激励股票的权利，由此公司减少

授予刘金龙、王红伟各 2.00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合计减少授予股份 4.00 万股。 

因此，本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26 名调整为 24 名，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

票由 79.00 万股调整为 75.00 万股。 

1、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股份数量： 

序号 激励对象姓名 授予数量（万股） 占拟授予权益总量的比例 

1 梁世尧 15.00 20.00% 

2 周广平 9.00 12.00% 

3 高斌 5.00 6.67% 

4 胡永余 5.00 6.67% 

5 徐秀媚 5.00 6.67% 

6 覃旦淞 5.00 6.67% 

7 蒋利群 2.00 2.67% 

8 崔彩云 2.00 2.67% 

9 李敬伟 2.00 2.67% 

10 荆宇辉 2.00 2.67% 

11 黎永 2.00 2.67% 

12 李志 2.00 2.67% 

13 陈黎伟 2.00 2.67% 

14 王辉 2.00 2.67% 

15 苏超 2.00 2.67% 

16 郝剑 2.00 2.67% 

17 张贺 2.00 2.67% 

18 田林 2.00 2.67% 

19 石田 2.00 2.67% 



20 黄明华 1.00 1.33% 

21 钟超兴 1.00 1.33% 

22 梁兰丹 1.00 1.33% 

23 韦步积 1.00 1.33% 

24 黄雪清 1.00 1.33% 

合计 75.00 100.00% 

2、本次授予最终授予的激励对象类别及授予股份情况： 

序号 激励对象类别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获授总量占授 

予总数的比例 

获授总量占当 

前总股本比例 

1 

中层管理人员、核

心业务（技术）骨

干（含控股子公司） 

75.00 100% 0.24% 

合计 共 24 人 75.00 100% 0.24% 

除激励对象刘金龙、王红伟因上述原因减少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外，其余

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公司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完全一致。 

（四）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来源 

公司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来源为：公司向 24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75.00 万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新增股份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318,542,222.00 股的

0.24%，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五）授予的董事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全部为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或核心技

术（业务）骨干，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没有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二、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安排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解锁期、解锁比例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锁定期内及限制性股票未解锁之

前，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

还债务。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分别为 12 个月、24 个月（分别占所

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50%、50%），均自授予之日起计。本次授予的预留限制



性股票分两期解锁，具体的解锁时间和比例如下：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二）解锁条件 

公司《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包括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和个人业绩

考核，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分年度进行考核。考核期内，若公司或激励对象个

人考核结果不符合《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则公司将按《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当期可解锁份额。 

在解锁期内，若满足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两次申请限制性

股票解锁，具体安排如下：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每个解锁期公司的业绩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方可解锁： 

解锁期 业绩考核指标 
解锁数量占获授

限制性股票数量 

第一次

解锁 

以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食品业）为基数，2016年营

业收入（食品业）增长率不低于69%；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0,000万元。 

 

50% 

第二次

解锁 

以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食品业）为基数，2017年营

业收入（食品业）增长率不低于120%；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25,000万元。 

 

50% 

（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营业收入（食品业）指公司食品业务收入，不包括物流业务收入。 

（3）本计划实施后，公司因发生再融资等行为产生的新增净利润额不计入

当年及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考核要求的计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此

次为《激励计划》计提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属于公司的经常性费用支出，不能

作为公司《激励计划》非经常性损益在计算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时扣除。 

（4）解锁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年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根据《考核办法》，公司对激励对象设置个人业绩考核期，以自然年为考核

期间，并根据激励对象的岗位职责分别设置考核指标。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根据激励对象前一年度绩效确定考核结果， 考核合格的可以解锁。其中，考核

得分70分以上（含70分）为“合格”，考核得分70分以下为“不合格”。 

 

二、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实施情况 

1、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合伙）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京永验字[2016]第 21035 号），对截至 2016 年 3 月 29 日止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及公司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318,542,222.00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318,542,222.00元人

民币。根据公司于2015年3月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向11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7,380,0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6,590,000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790,000股。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已完成，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的激励对象116名，实际认购数量6,570,000股，本次为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于2016年3月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向符合授予

条件的共计26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90,000股，授予价格为7.41

元/股。除激励对象刘金龙、王红伟在公司规定缴纳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股权认购

款时间截止时，尚未缴纳认购款，视为其自动放弃认购公司董事会本次分别授予

两人的20,000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外，本次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的激

励对象24名，实际认购数量750,000股，增加注册资本750,000.00元，变更后的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319,292,222.00元。经我们审验，截至2016年3月29日，公司已收

到24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5,557,500.00元（大写金额：伍佰

伍拾伍万柒仟伍佰元整），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00.00元（大写金额：柒

拾伍万元整）。 



同时我们注意到，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318,542,222.00元人民币，

业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于2015年3月26日出具京永验字（2015）第

2200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6年3月29日，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9,292,222.00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319,292,222.00元。  

2、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预登记。 

 

三、本次授予的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股份变动及每股收益调整情况 

（一）上市日期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2016 年 4 月 19 日。 

（二）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本次变动后情况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6,202,672 30.20% 750,000 96,952,672 30.36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2,339,550 69.80% 0 222,339,550 69.635% 

三、股份总数 318,542,222 100.00% 650,000 319,292,222 100.00%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318,542,222.00 股增

加至 319,292,222.00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黑五类集团”）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4,210,906 32.7149% 104,210,906 32.6381% 

本次按《激励计划》授予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虽然控股股东黑五类集团的持股

比例发生变动，但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仍为以李汉荣、李汉朝为代表的李氏家族，李氏家族通过其控股的黑五类

集团实现对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四）每股收益调整 

公司 2015 年度每股收益为 0.4682 元，由于本次预留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318,542,222.00 股增加至 319,292,222.00 股，按新股本

319,292,222.00 股摊薄计算，公司 2015 年度每股收益为 0.4671 元。 

（五）股权分布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